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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本件判決摘要 

勞工X自2017年12月21日起受僱於

Y公司，擔任業務經理，雙方約定試用

期間為3個月。X於2018年1月25日因身

體不適請病假至醫院檢查，確診懷孕6
週，於翌（26）日（週五）告知人事主

管P與直屬主管Q其懷孕一事，Y隨即於

同年1月29日（週一）以試用期考核未達

標準為由資遣X。X向臺北市政府勞動局

（下稱「北市勞動局」）提起申訴，經同

局性別工作平等會（現已改稱性別平等

工作會，下稱「性平會」）評議審定懷孕

歧視成立，北市勞動局據認Y違反性別

工作平等法（現已改為性別平等工作

法，下稱「性平法」）第11條第1項規定，

裁處Y新臺幣（下同）30萬元罰鍰，並

公布公司名稱及負責人姓名。Y提起訴

願遭駁回，遂起訴請求撤銷原處分及訴

願決定，理由略以：X於試用期間內無

延伸閱讀

司律評台  

本檔案僅供試閱，完整內容請見本刊或月旦知識庫。



 

 司律評台 月旦律評．No.38．2025.5 72 

任何業績，又於2018年1月17日下午、同

年1月26日上午兩度不假外出，試用期間

表現不及格，Y始將之解僱，並無懷孕

歧視等語。原審（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8
年度訴字第622號判決）認定懷孕歧視成

立，維持原處分及訴願決定，駁回Y之

訴。 
最高行政法院駁回Y上訴，判決意

旨如下： 
（一）關於懷孕歧視之本質，最高

行政法院先援引性平法第11條、第38
條、性平法施行細則第2條後，論述：「雇

主基於成本考量及對懷孕女性之刻板印

象，可能對懷孕之求職者與受僱者懷有

偏見，就業服務法第5條第1項已揭示為

保障國民就業機會平等，雇主對求職人

或所僱用員工，不得以種族、階級、語

言、思想、宗教、黨派、籍貫、出生地、

性別、性傾向、年齡、婚姻、容貌、五

官、身心障礙、星座、血型或以往工會

會員身分為由，予以歧視。雖然並非每

個女性皆會選擇懷孕或都可以懷孕，但

因懷孕而在職場中受到差別待遇者均為

女性，男性不會遭遇此種困境與問題。

因此，雇主對懷孕求職者或受僱者的差

別待遇，本質上屬於性別歧視之範圍。」1 
（二）關於試用期間，最高行政法

院認為，「我國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

法』）雖未對試用期間或試用契約制定明

文規範，而一般企業雇主僱用新進員

工，在正式締結勞動契約前先行約定試

用期間，藉以評價新進勞工之職務適格

性與能力，作為雇主是否願與之締結正

式勞動契約之考量，基於契約自由原

則，倘若勞工與雇主間有試用期間之合

意，且依該勞工所欲擔任工作之性質，

確有試用之必要，自應承認試用期間之

約定為合法有效，此亦符合一般之社會

通念或業界之僱用習慣。又約定試用期

間之目的，在於試驗、審查勞工是否具

備勝任工作之能力，故在試用期間屆滿

後是否正式僱用，即應視試驗、審查之

結果而定。從而，勞動契約附有合理試

用期間之約款者，雇主於試用期間內，

觀察試用勞工之業務能力、操守、適應

企業文化及應對態度，本於具體之事實

而為合理、具體與客觀之評價，判斷該

勞工如不適格，雇主於試用期間或期滿

後終止勞動契約，於未濫用權利之情形

下，其終止勞動契約始具正當性。」2 
（三）關於性別歧視之舉證責任，

最高行政法院判示，「性［平］法第31
條規定：『受僱者或求職者於釋明差別待

遇之事實後，雇主應就差別待遇之非性

別、性傾向因素，或該受僱者或求職者

所從事工作之特定性別因素，負舉證責

任。』其立法目的，在於雇主對受僱者

之差別待遇，是否係基於性別因素，往

往牽涉雇主之主觀動機與意圖，受僱者

在舉證上多有困難；且有關差別待遇之

證據，多屬雇主之人事管理資料，受僱

者取得不易，故課予具有優勢地位且掌

本檔案僅供試閱，完整內容請見本刊或月旦知識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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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資訊之雇主較重之舉證責任。因此，

於受僱者釋明差別待遇之事實後，應由

雇主就差別待遇並非出於性別因素之重

要事實提出主張，及相關待證事實表明

證據方法。」3其次，最高行政法院支持

原審下列判斷：Y於試用期間知悉X懷孕

後，旋於次一工作日立即終止彼此間之

勞動關係，其時間極為密接，難謂Y決

定資遣X時毫無考量X懷孕之事，堪認X
就Y基於其懷孕而對其資遣等情已盡相

當之釋明責任，Y應就其所為資遣決定

並非基於性別因素所為之差別待遇一

節，負舉證責任4。 
（四）關於動機競合，最高行政法

院大體支持原審的判斷：1.就Y主張X於

試用期間無業績一節，原審認定：Y員

工之考核係每季為之，而X實際試用工

作期間僅27個工作日，Y未達1季即對X
進行考評，且未依其考核程序辦理（即

安排X個人季度報告暨談話，由X提出個

人季度貢獻及工作報告，再由考評主管

現場綜合評分），究其原因，恐係Y知悉

X懷孕一事後，急欲資遣之故。而Y提出

之季度金額整理表，根據不明，與訂單

資料、對話紀錄不符，且製作日期為2018
年1月29日，即Y知悉X懷孕之次一工作

日，故不可採信5。2.就Y主張X於2018
年1月17日不假外出一節，原審認定：X
打卡紀錄顯示當日上午8時50分上班，晚

間7時38分下班，無曠職紀錄，Y又無法

提出確實之證據，尚難僅憑Q與同事間

通訊軟體對話紀錄，逕認X於當日下午

有不假外出之曠職行為6。3.就Y主張X於

2018年1月26日上午不假外出一節，原審

認定：孕婦孕吐大約係在懷孕之第6週左

右開始發生。X當日離座至化妝間，並

至便利商店買酸梅。X回辦公室時，遇P
追問，X即拿出酸梅並告知懷孕之事。Y
未提供孕婦友善之工作環境，甚且執此

陳稱X再度不假外出，曠職2次而工作不

適任為由予以資遣，「實難謂［其］資遣

決定與懷孕歧視無關」7。 
（五）關於勞工離職之經過，最高

行政法院認為，「公司員工離職時之行為

反應，與其雇主資遣員工之行為是否合

法無涉，上訴意旨主張［X］於離職申

請書僅寫『非自願離職，依勞基法第11
條第5款』等字樣，未有任何反駁辯解，

並配合辦理交接移轉作業，原判決無視

於此，未予審酌又未說明不採理由，顯

已違反證據法則及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

云云，亦不足採。」8 
本件判決論及懷孕歧視、試用期間

等多項爭點，包羅甚廣，以下將先就各

個爭點回顧向來的實務、學說見解，再

分析本件判決的特徵，予以評析。 

貳、 懷孕歧視 

懷孕歧視在我國法上的明文規範，

在性平法第11條第2項：「工作規則、勞

動契約或團體協約，不得規定或事先約

本檔案僅供試閱，完整內容請見本刊或月旦知識庫。




